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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屈稚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静及会计机构负责人王静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

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王静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是 

电话 010-67125882 

传真 010-67125882-8024 

电子邮箱 wangjing@chyf.com.cn 

公司网址 www.chyf.com.cn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南小街 3 号楼 1 单元 23 层 100010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董事会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59,230,455.39 60,992,885.01 -2.8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9,689,668.53 38,983,139.58 1.8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1.72 1.69 1.81%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48.96% 57.34% - 

资产负债率%（合并） 24.05% 30.65% - 

（自行添行）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36,802,934.55 53,237,616.70 -30.8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77,653.77 -5,532,996.51 114.0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6,796.27 -5,647,728.13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44,978.86 1,064,912.59 486.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1.98% -13.65%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0.12% -13.94%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24 112.50%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11,652,324 50.54% -1,200,000 10,452,324 45.33%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5,129,566 22.25%   5,129,566 22.25% 

      董事、监事、高管 1,200,000 5.20% -1,200,000     

      核心员工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1,405,368 49.46% 1,200,000 12,605,368 54.67%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7,722,034 33.49%   7,722,034 33.49% 

      董事、监事、高管 3,600,000 15.61% 1,200,000 4,800,000 20.82% 

      核心员工           

     总股本 23,057,692 - 0 23,057,692 - 

     普通股股东人数 16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创新层）/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及以上股东情况（基础层）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屈稚量 8,251,600 0 8,251,600 35.7868% 6,188,700 2,062,900 

2 屈志钢 4,800,000 0 4,800,000 20.8173% 4,800,000   

3 李磊 4,600,000 0 4,600,000 19.9500% 1,533,334 3,066,666 

4 宁波瀚丰

长元股权

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 

2,307,692 0 2,307,692 10.0083%   2,307,692 



5 保定千元

众投股权

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

合伙） 

881,560 0 881,560 3.8233% 83,334 798,226 

6 川江投资

有限公司 

750,000 0 750,000 3.2527%   750,000 

7 何伟东 400,000 0 400,000 1.7348%   400,000 

8 梁金桃 233,340 0 233,340 1.0120%   233,340 

9 王成 200,000 0 200,000 0.8674%   200,000 

10 凌宇辰 186,660 0 186,660 0.8095%   186,660 

合计 22,610,852 0 22,610,852 98.06% 12,605,368 10,005,484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屈志钢是屈稚量的弟弟，李磊和屈稚量是一致行动人，屈稚量是千元众投执行事务合伙人，其他股

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屈稚量、李磊。 

截至报告期末，屈稚量持有公司 8,251,600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35.7868%，作为千元众投执行事务

合伙人，控制着千元众投 881,560 股份的表决权，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3.8233%，合计控制的表决权比例

为 39.6101%；李磊持有公司 4,600,000 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19.9500%，屈稚量、李磊两人合计持

有公司 59.5601%股份的表决权。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屈稚量持有公司 11,317,666 股份，占公司股本总

额的 49.0841%，作为千元众投执行事务合伙人，控制着千元众投 881,560 股份的表决权，占公司股本总



额的 3.8233%，合计控制的表决权比例为 52.9074%；李磊持有公司 1,533,334 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6.6500%，屈稚量、李磊两人合计持有公司 59.5574%股份的表决权。2014 年 11 月 5 日，股东屈稚量、

李磊签订了《一致行动协议》，协议约定，两人作为一致行动人行使股东权利，在行使股东大会召集权、

提案权、表决权等权利时采取一致行动，在董事会相关决策过程中采取一致行动，共同参与公司的经营

管理。《一致行动协议》以书面方式确定了屈稚量、李磊在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时应作为一致行动人

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共同决定公司经营方针、决策和经营层的任免等重大事项。如两人无法达成一致

时，应以持股数量多的股东意见为准。 

报告期内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屈稚量，男，1971 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3 年 6 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商学

院，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位。1990 年 7 月至 1993 年 7 月，就职于保定市天鹅化纤集团有限公司，担

任办公室主任；1993 年 7 月至 2003 年 1 月，就职于保定聚龙装饰实业有限公司，担任副总经理；2003

年 1 月至 2015 年 8 月，就职于海逸风有限，担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2007 年 9 月至 2015

年 8 月，就职于北京海逸千川投资有限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2010 年 8 月至今，

就职于泰安海逸风广告传媒有限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2011 年 6 月至 2016 年，就职于保

定海逸风广告传媒有限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2014 年 8 月至 2015 年 7 月，担任北京候客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2015 年 6 月 23 日至今，就职于保定千元众投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2015 年 8 月至 2019 年 10 月，就职于张家口海逸风，担任执行董事；2015

年 9 月至 2021 年 4 月，就职于海逸风，担任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从 2021 年 4 月只担任海逸

风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 

李磊，男，1980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8年9月毕业于北京职业技术学校，

财会专业，大专学历。1998年10月至2003年6月，就职于北京元隆顾绸布店，担任收银员。2003年6月至

2003年12月，赋闲。2003年12月至2015年8月，就职于海逸风有限，担任监事。2015年8月至今，赋闲。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 

① 执行新收入准则 



财政部 2017 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 14 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本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表按照新收入准则编制。根据新收入准则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对于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

响数调整 2020 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不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 2020 年期初报表项目影响如下： 

报表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 月 1 日 变动（+-） 

资产    

  合同资产  7,490,540.63 7,490,540.63 

  应收账款 11,178,697.93 3,917,371.09 -7,261,326.84 

  递延所得税资产 548,107.15 490,875.69 -57,231.46 

负债    

  合同负债  4,225,490.11 4,225,490.11 

  预收款项 4,225,490.11  -4,225,490.11 

所有者权益    

  未分配利润 -2,259,782.54 -2,089,505.49 170,277.05 

  少数股东权益 3,310,934.40 3,312,639.68 1,705.28 

注：“+”为增加， “-”为减少。 

与原收入准则相比，执行新收入准则对 2020 年度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如下： 

对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报表项目 新准则下 原准则下 

资产   

合同资产 5,850,802.97  

应收账款 4,973,485.25 10,999,812.31 

递延所得税资产 1,698,419.40 1,654,538.38 

其他非流动资产   

负债   

合同负债 6,528,598.99  

预收款项  6,818,585.89 

其他非流动负债 289,986.90  

股东权益     

  未分配利润 -1,511,851.72 -1,385,470.29 

  少数股东权益 5,297,294.64 5,302,556.28 

对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报表项目 新准则下本期发生额 原准则下本期发生额 



信用减值损失 -5,116,009.49 -6,063,129.78 

资产减值损失 -771,596.20  

所得税费用 -1,063,691.01 -1,019,809.99 

净利润 2,662,308.73 2,793,951.80 

综合收益总额 2,791,183.91 2,922,826.98 

基本每股收益 0.0337 0.0402 

②其他会计政策变更 

本公司无其他会计政策变更。 

（2）会计估计变更 

本公司无其他会计估计变更。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不适用  

单位：元 

科目 
上年期末（上年同期） 上上年期末（上上年同期）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合同资产   7,490,540.63     

应收账款 11,178,697.93 3,917,371.09     

递延所得税资产 548,107.15 490,875.69     

合同负债   4,225,490.11     

预收款项 4,225,490.11       

未分配利润 -2,259,782.54 -2,089,505.49     

少数股东权益 3,310,934.40 3,312,639.68     

流动资产总计 49,072,919.12 49,302,132.91     

资产总计 60,820,902.68 60,992,885.01     

负债合计 18,697,105.75 18,697,105.75     

股东权益合计 42,123,796.93 42,295,779.2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合计 

60,820,902.68 60,992,885.01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 2020 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9 户。深圳海逸风传媒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2 日办理了

工商注销手续。另本公司与保定文化城传广告有限公司新设成立保定文发逸盛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持股比例为 60%。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